
待最後一批軍隊離境時當再奉吿無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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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伍 

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秘書畏致此利時 

代表之口頭鋅略 

聯合國秘書長敬向比利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意 

並奉吿下列事項： 

秘書長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口頭節略中 

〔附件叁〕表示關於八月二十日及二十四日來函〔附件 

壹與«：〕所示比軍撤退定期屆满時之情勢願有比國政 

府之確切報導。 

秘書長此項節略已於本曰收到復函〔附件肆〕，內 

稱除第一傘兵營尙有若干兵員在亞爾培市候船運往烏 

松布拉外，比利時駐剛果之軍隊業已撤退完畢。據食 

代表稱比國撤返駐剛果軍隊實際上業已竣事。 

但秘書長方收到其代表於今日八月三十日當地時 

間十四時半到達卡明那時之報吿書。當時尙有擁有傘 

兵營四百人之戰鬭部隊飛機場衞兵一百二十人一連， 

包括敎官學員五十人之航空學校一所均尙未撤退。據 

秘書長代表所得通知於八月三十日晚將由空運撤退七 

十人，八月三十一日撤三十九人，其餘於九月一、二兩 

曰乘火車撤退,然後於九月三 >四曰在亞爾培市上船。 

秘書長查從布魯塞爾方面所得報導與現場所見事 

實迥然不同,殊感驚異。認爲必須强調指出大量比軍 

鄯隊之駐在,違反比國政府所提供之保證,必致引起物 

議。聯合國根據所得保證竭盡心力以便利軍隊之撤退。 

而此項撤返迄未竣事,秘書長爲必須向比國政府正式 

抗議,要求日前尙駐剛果之比國軍隊立卽實行撤退。 

秘書長認爲關於此項情勢必須向安全理事會提具 

報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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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一九六o年入月三十—日〕 

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此利踌代袠致秘書長函 

查關於比軍撤離剛果一事,八月三十日奉上一函， 

並接奉同日大函。[S/4475,附件肆與伍〕 

本人昨曰函吿閣下時，比利時當局相信軍隊從卡 

明那基地之撤返計劃，原欲確保如期撤離,以爲已經實 

行,全體人員均已準備乘搭協助遣返工作之美機離境。 

嗣後比國政府獲悉所撥若千飛機並無在合意條件 

下運載預定人數之設備,所以要在限期內撤出三三七 

人，實際上絕不可能。此等人員仍在卡明那準備隨時 

撤返。 

比利時政府已再度與美國政府接洽以期安排必要 

運量之飛機將聽候遣返之人員儘速撤離。 

至於現在亞爾培市之百許人（卽本函上文所提及 

之人員）彼等均非戰鬬部隊而係從事搬運已經撤離之 

第一傘兵營之運輸工具之技術人員。各該運輸工具本 

身須由鐵路運往亞爾培市,準備船運烏松布拉。 

比軍在撤返之指定時間,幾乎已經悉數離開剛果， 

是以撤返事宜實際上業已竣事。現在卡明那之三三七 

人所以遲未撤返原因不在比國當局，誠如上文所述，實 

因比國政府所能利用之運量殊嫌不够，而現在亞爾培 

市之人員亦因運輸工具之搬運與撤走發生停滯。 

比國政府當盡能力所及以一切辦法將尙在剛果境 

內之少數軍隊儘速撤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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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一九六o年九月七曰〕 

査.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此利時代表致秘書畏函 

敬啓者,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奉上一函〔s/ 

4475/Add.l〕關於八月三十日大函所詢比軍撤離剛果 

見有遅延一事曾提供若干報導。 

茲再奉上本人從本國政府方面所收到之報導數則 

如下: 

(一）由聯合國軍駐卡坦加省部隊接防比國部隊 

之辦法係逢洪將軍與戚生將軍在八月十三日所約定。 

此等辦法除其他內容外，規定有兩軍同在的一段期間 

以備轉移職權並將聯合國所要求之袷養與被服與其他 

配備交其支配。依據此項辦法發出之確切命令於八月 

十四日向聯合國駐當地之代表圑提出，並未引起反 

對。 




